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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10月 30 日，中心主任刘玉亭在 401 会议室主持召开

审委会，现将会议议定事项纪要如下。

一、研究 9 月不动产登记数据

信息管理科汇报了 2024 年 9 月不动产登记数据，会议要求：

一方面要重点关注 60分钟至 90分钟办结的存量房买卖登记业务，

查找原因、解决问题，确保办理时限不得超过 90 分钟；另一方面

要加强业务案件审查，确保登记质量。

二、审议 10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

法制事务科汇报了 10 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，会议决定：10

月检查出质量问题件共 7 件，其中申请书签字不全等 2 件、房屋

结构错误 3 件、录入错误 1 件、漏收费 1 件。根据中心《不动产



登记业务责任制管理规定》，对以上质量问题件扣罚经办人绩效

奖励。

三、研究优化税费缴纳流程事宜

为进一步优化税费缴纳流程，会议决定：不动产登记业务需

完清税费、缴纳登记费后再登簿、发证。具体流程：申请人在税

费申报表上签字确认后，受理人员将案件提交至复审；涉及需补

交土地价款的，受理人员将缴纳土地价款凭证上传至不动产登记

系统；复核人员登簿前查阅完税信息（或税收完税证明）、登记

费是否已收费，涉及补交土地价款的还需查阅缴纳凭证。

四、研究产权人查询身份证明材料事宜

产权人因身份证号码发生变化，需查询产权登记时提交的身

份证复印件，用于到公安机关出具身份证号码变更的证明材料。

经研究，会议决定：产权人提供权证原件、身份证明材料等资料，

档案科可向产权人查询复制登记时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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